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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第3401次會議院長提示1份(12087700A00_ATTCH1.TIF)

主旨：檢送103年6月5日行政院第3401次會議院長就桃園縣政府

前副縣長葉世文涉貪弊案之提示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　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秘書長103年6月12日院臺建字第103013776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請本府各級機關持續加強宣導及督促所屬，確實遵守「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規定，拒絕接受廠商之飲宴和招待，

並注意員工素行，必要時應採行職務調整等預防性處置作

為，避免發生重大弊案而扼傷政府之整體清廉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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